
戴耀廷「提名特首換撤覆核」捱轟
法律界：政治交易涉犯三宗罪 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代表行政長官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院宣

佈4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未依法宣誓，喪失就任議員資

格。該案於昨日進行指示聆訊，主審法官區慶祥決定於明年2月6日至10日期間聆

訊。「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昨日公然呼籲選舉委員會中300多名反對派選

委，要求明年特首選舉的參選人必須承諾撤銷對4人的司法覆核，作為提名的交換

條件。法律界人士批評，戴耀廷多次策動違法行動，是次更公然要以司法覆核案做

「政治交易」，涉嫌犯下「三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藐視法庭及違反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執法部門必須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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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涉嫌干犯的三宗罪
一、妨礙司法公正
刑罰：普通法無為此罪行定下最高及
最低刑罰，要由主審法官根據案件嚴
重程度獨立裁決。理論上，在最嚴重
的情形，違法者可被判處終身監禁。

二、藐視法庭
刑罰：藐視法庭罪同樣屬普通法罪
行，無特定最高刑罰，視乎處理案件
的法院級別。無論是刑事或民事藐視
法庭，刑罰均無上限，由法官決定。

三、選舉舞弊
刑罰：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
為，即屬犯罪。如循簡易程序審訊，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
年；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高等法院昨日開庭就4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
進行指示聆訊，並將案件定明年2月開審（見另

稿）。在「清場」後走數、拒絕自首承擔罪責，又拒絕
公開「佔中賬目」的戴耀廷，在昨日違法「佔領」清場
的兩周年接受電台訪問時，公然稱反對派選委應集結力
量，要求所有特首參選人撤回針對該4名議員資格的司
法覆核，以換取反對派選委的提名。
前日，反對派組織民陣舉行記者會，亦稱會在周六日
（17日及18日）擺街站，和通過明年的「元旦大遊
行」，要求各特首參選人承諾一旦當選，就撤回該司法
覆核申請，反映這似乎是反對派的「主流意見」。

馬恩國：涉妨礙司法公正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師昨日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形容，該案件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律政司只
向法律負責，而根據香港基本法，行政長官必須依法辦

事，倘行政長官參選人與反對派達成「政治交易」，可
能會干犯法例，相信中央也不會任命一名不依法行事的
特首。
他指出，任何人通過任何方式試圖影響一次公平審

訊，已屬妨礙司法公正，這道理一般市民都知道，而身
為法律學者，戴耀廷竟公然提出如此建議，實罪加一
等。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認為，高等法

院已就4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案件展開司法程序，戴耀
廷試圖鼓動利用選委會的選票，與行政長官參選人進行
「政治交易」，要求對方運用權力不起訴某些案件，涉
嫌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更有可能妨礙司法公正。
她又說，在300多名反對派選委中，有不少既不承認

國家，又不擁護香港基本法的「港獨」分子，明顯是有
意將特首選委會變成「播獨」及分裂國家的平台，故建
議有關部門應該揪出這些煽動「港獨」的選委，否則將

破壞香港的制度，對香港不利。

黃國恩：涉藐視法庭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律師批評，戴耀廷公然
提出以反對派的選委票，以換取特首參選人承諾撤回特
區政府對4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案件，已涉
嫌干犯「三宗罪」，一是妨礙司法公正：根據普通法，
有人在司法過程中通過干擾、欺騙等手段，令法庭作出
偏向自己或第三者的判決，使公義無法獲得彰顯，即干
犯妨礙司法公正罪。
他續說，二是，由於是案正由法院審理，戴耀廷的

「建議」或構成藐視法庭罪。三是，類似的「政治交
易」已可能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由於誘使特首參選人承諾撤回司法覆核，是對所有反對
派選委的無形政治利益，戴的「建議」已涉嫌違反了有
關提供利益予另一人，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
某些候選人的誘因的規定，涉及舞弊行為。特區政府應
徹查，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

張國鈞：涉選舉舞弊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律師指出，高等法院正在審議該

4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案，涉及公眾利益，戴耀廷竟鼓
吹反對派選委利用他們的提名權，誘騙特首參選人作不
道德的政治買賣，圖利用行政長官的憲制權力影響法庭
運作，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石，「我（反對派）手上有
票，可以幫你（特首參選人）參選，日後當選後就要幫
我兄弟甩難」，戴耀廷圖利用公權力扭曲是非，有可能
構成選舉舞弊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法覆核4名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資格案昨日在高等法院原訟庭進行指示聆訊。特區政
府一方認為，案件關乎議員宣誓時是否符合憲制責任，涉及重
大公眾利益，且涉及的事實範圍不廣，要求盡快排期聆訊，但4
名議員就以要申請法援為由，申請暫緩案件。高等法院法官區
慶祥最後決定，將審期定於明年2月 6日至10日（正月十
四），所需日數及實際日期待定。
代表特區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昨日在庭上促請法院盡快
排期聆訊，因為該案涉及重大公眾利益，關乎議員宣誓時是否
符合憲制責任，且涉及的事實範圍不廣。同時，上訴庭早前已
就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的司法覆核案頒下判詞，案件相似，原
訟庭在處理本案時案例可依。

余若薇稱倘敗訴4人或破產
代表姚松炎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則要求法庭暫緩案件，更聲
稱四名議員正在申請法援，特別是特區政府的律師團隊陣容龐
大，有余若海、莫樹聯等資深大律師，倘四人不幸敗訴，很大
可能要承擔巨額訟費，甚至因而破產，法庭應給予他們合理時
間。
她續稱，是案涉重大公眾利益，但特區政府一方要求4名議

員各方在兩周內遞交書面誓章，期間包括聖誕假期，是「打
壓」（oppressive），4人絕對有權要先取得法律意見，而有關
意見須在法援有結果後才可安排，又稱該案與梁游案並不相
同，梁游的宣誓從未獲承認，兩人也從未履行議員職責，但此
案四人宣誓已獲立法會接納，亦正履行議員的職責，而4人宣
誓時的案情各異，法庭不應假設、認定是次案件的案情可以很
快處理完畢。
余若薇又稱，議會要繼續運作，議員要投票，包括明年的特
首選舉等。區慶祥隨即指出，選特首是行使議員權力，但如果
法庭裁定他們失去議員資格，則他們就無權履行有關職責，故
更加要盡快處理案件。

稱已上任 與梁游案不同
梁國雄自辯時稱，自己與梁游兩人不同，上訴庭裁定兩人因
未完成宣誓導致議席懸空，但他已完成宣誓，又稱看不到案件
有何迫切性要立刻審理，因特首梁振英早前說過「不至於不答
議員的問題」，反映特區政府「不至於不承認」他們的立法會
議員身份。他又聲言，他們的情況「有如宋代名將岳飛被『莫
須有』罪名處死」，又引用《聖經》中大衛擊倒巨人歌利亞的
故事，「大衛都要時間祈禱，如果連祈禱都無時間，戰果要改
寫。」
劉小麗自辯時聲稱，特區政府坐擁龐大資源提出訴訟，企圖
用公帑去「推翻一個民主選舉的結果」，因此她有責任「捍衛
立法會自主」，惟她沒有訴訟經驗，對法律程序毫不認識，猶
如一場「懸殊的對決」，故希望法庭能給她時間申請法援，聘
請律師協助，以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羅冠聰也稱，他是一名清貧大學生，雖有議員津貼，但經濟
能力有限，「可能會因本案，未大學畢業便破產」，故需要時
間等待法律援助，又稱其宣誓已獲確定有效，情況與游梁不
同。

法官定元宵前開審
代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秘書長陳維安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
指出，梁陳一方保持中立，要求不用繼續參與今次訴訟，獲區
慶祥接納。
區慶祥在聽罷4人的陳詞後同意，案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及
案件的事實爭拗範圍比較狹窄，理應盡快得到法庭裁決，但也
考慮到4人應得到合適的法律意見，初步認為可以在2月6日至
10日排期正審，所需日數及實際日期待定。
4人以2月要進行施政報告辯論為由要求押後，區慶祥最後維
持原本決定，又要求他們4人要在明年1月19日前向法庭呈交
誓章，特區政府一方則於2月1日前呈交誓章回應。

「瀆誓四丑」申法援要求押後審 立法會議員連薪酬
及津貼每月可申領十
多萬元，但被入稟司
法覆核議員資格的劉

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及梁國雄，就聲
稱要申請法援打官司。政界人士批評，
4人為求出位將宣誓儀式變成一場鬧
劇，在闖禍後更要全體市民為他們「埋
單」，倘他們申領成功，或被市民質疑
公帑被濫用，要求法援署公正處理，不
要「放水」。
根據立法會議員向立法會提交的利益

申報，羅冠聰報稱無物業，目前在報章
撰寫有酬金的專欄，及出席有酬金的活
動；姚松炎申報在港島擁有一個自住物
業，現為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院受薪的嘉
賓講者；霸住公屋的梁國雄報稱無物
業，但就申報在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
有受薪工作；劉小麗就「最富貴」，報
稱在九龍及新界各有一個物業，目前仍
受僱於城市大學提供兩節講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4人
自取其咎，應自己承擔責任，且立法會
議員收入遠超一般市民，絕不應「自己
的錢自己袋，當有事發生時就搵其他人
為自己埋單」，申請法援實有濫用公帑
的意味，又認為倘4人成功獲批法援，
必定會激起民憤。

促法援署嚴謹處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立法

會議員每月薪酬逾十萬元，從表面條件
來看，4人的經濟情況應不符申請法援
的資格。他坦言，申請法援原有一套十
分嚴謹的規定，但根據過往的經驗，法
援署在接獲涉及政治議題的申請時往往
會變身成有求必應的「黃大仙」，成為
反對派濫用司法程序的「強勁後盾」、
搞亂社會秩序的「避風港」。他希望法
援署嚴謹地處理4人申請，不要因為申請
者是立法會議員就「放水」。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批評，身為
成年人在做事前，應先考慮清楚，同
時要承擔一切後果。該4人在宣誓儀式
中「搞出事」，引發訴訟，就要拖全
港市民落水，以公帑來應付官司。一
旦4人獲批法援，或會令市民質疑濫用
公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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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就4名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及梁國雄
的宣誓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撤銷4人的議員資
格。一班「保衛香港運動」成員趁高等法院昨晨開
庭進行指示聆訊時，在法院門外示威，批評4人涉
嫌發假誓，其行為令人懷疑他們並非真誠擁護基本
法及香港特區，是「自作孽不可活」，並強調只有
通過司法覆核，才能捍衛立法會莊嚴及排除「港
獨」，讓立法會重回正軌。
約20名「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晨由中環遮打

花園遊行至高等法院，其後於法院門外集會。他
們在集會上高叫「港獨泛民，禍港殃民」、「支

持行政長官，踢走港獨泛民」、「宣誓內容加
料，毫無效忠之意」 、「好特首提覆核，維護國
家主權」等口號，又向律政司代表遞交請願信，
表明支持特區政府入稟取消4人議員資格的決
定。

斥涉非真誠擁護基本法
該團體指出，在傳媒及700萬名市民面前下，有

人以「龜速」慢讀誓言；加入「自決」、「真普
選」等字句，反映他們有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及香
港特區之嫌。
該團體又續批評，他們令莊嚴的宣誓儀式變成鬧

劇，任意妄為的行為闖出大禍，最終迫使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來「排獨」，實屬罪魁禍首。
被問及反對派中人指特區政府是次入稟猶如特

首梁振英「搞政變」時，他們強調，特首梁振英
有責任執行及落實基本法，律政司司長作為公眾
利益守衛者，有理有據、有責任申請司法覆核阻
止他們擔任議員，反對派的有關言論是企圖蒙騙
市民。
他們又強調絕不容反口覆舌、違法及不真誠宣誓

的「四丑」卸責，只有入稟司法覆核才能捍衛立法
會莊嚴，排除「港獨」，「讓立法會重回正軌，才
是全港市民樂見的事。」

保港運動：發假誓自作孽 挺特首排「獨」

■「保衛香港運動」批評4人發假誓，行為已代表他們不真誠擁護基本法及特區政府。 梁祖彝 攝

■四名立法會議員（左起）姚松炎、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到高等法院應訊。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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